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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培育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的通知

铜市监〔2024〕100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培育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已经2024年9月11日区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工作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9月11日

重庆市铜梁区培育经营主体

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结合铜梁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优化经营场所供给。支持鼓励按照相关规定认定的各类创业园、产业园、创客空间、孵化园以及商业体、写字楼、集中办公区等业态管理运营机构等作为托管机构，为经营范围不涉及注册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且无需特定经营场所即可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将集群登记地址或者集中办公区作为经营场所登记。（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人力社保局、区科技局、区商务委，各镇街）

第二条 强化分型分类培育。整合优化市场准入、就业创业、财税支持、融资增信、社会保险、教育培训等方面政策供给和服务体系，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提供差异化、针对性精准帮扶。科学制定分类标准，按照“政府引导、自愿参与、择优认定、公正公开”原则，比选认定“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并授予“知名类”“特色类”“优质类”“新兴类”标识标牌。（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镇街）

第三条 强化转型升级支持。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1年以上，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2024年1月1日以后成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按照1万元/户给予一次性补助。转型后企业名称未发生变化，且涉及许可的生产经营条件不改变的，原许可证（件）可在有效期内继续沿用；仅名称发生变化的，可凭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转型为企业证明依法办理变更手续。（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

第四条 鼓励健全财务制度。自然人投资或者控股、初次创业且注册资金15万元以下的企业，或者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个转企”企业，依法建立财务制度、履行税费申报义务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按照2000元/户给予一次性补助。（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

第五条 强化先进典型选树。综合个体工商户合法诚信经营、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等评选认定区级先进个体工商户，颁发奖牌及荣誉证书，按照1万元/户的标准予以奖励，并择优推荐为市级、国家级先进个体工商户。通过区属媒体和相关部门微信公众号集中开展“名特优新”和先进个体工商户典型事迹宣传报道，树立“名特优新”品牌，提升先进个体工商户荣誉感。（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融媒体中心，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镇街）

 本措施的资金申报、拨付及先进个体工商户评选表彰等实施细则，由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制定。

本措施自2024年9月11日起施行。原《重庆市铜梁区培育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试行）》（铜市监〔2022〕58号）同时废止。2024年1月1日至本措施施行日期间的补助参照本措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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